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6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雨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4508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20

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雨澤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證據部分應補充被

告陳雨澤於本院訊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3頁），餘均引

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院審酌：被告前有妨礙公務等犯罪前科，素行不佳，僅因

與告訴人甲○○間細故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竟以附

件所載方式毀損告訴人之物品，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惟迄

今尚未賠償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於本院所自陳高中肄

業之智識程度、目前超商夜班員工、家庭經濟狀況勉強，需

撫養雙親（見本院卷第6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繕具

理由（須附繕本）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施俊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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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吳欣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08號

　　被　　　告　陳雨澤　男　2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毀棄損壞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

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雨澤與甲○○為姊弟關係，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

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陳雨澤因不滿甲○○欠繳機車

貸款，遂基於毀損他人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3日20

時30分許，在2人位於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住

處，以腳踹甲○○房門，並對甲○○恫稱：錢馬上給我拿出

來，不拿的話我現在就去砸妳的車（下稱本案言論）等加害

財產之事，使甲○○心生畏懼，陳雨澤復持鋁製長條板狀物

（下稱鋁棍）徒步前往甲○○停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之南投縣○里鄉○○路00號水

里國中正門口附近，在甲○○欲移車駛離現場時，陳雨澤即

持鋁棍敲打本案車輛之左後側玻璃車窗，致該車窗因而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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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痕，致令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甲○○。

二、案經甲○○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雨澤於警詢及偵訊

時之供述

1.證明被告陳雨澤有於上開

時、地，與告訴人甲○○因

繳納機車貸款乙事發生爭執

等事實。

2.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間，持

鋁棍至告訴人上開停車地點

揮舞等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

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母

黎金芳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

時、地發生爭執，證人黎金芳

勸架後即去洗澡，洗澡出來隨

即前往水里國中，見警察已在

現場，及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

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

實。

4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父

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

時、地發生爭執，告訴人所有

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

刮痕等事實。

5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

局水里分駐所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

證明單、家庭暴力通報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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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據被告陳雨澤固坦承有持鋁棍至告訴人甲○○停車之地點

揮舞，惟否認有何毀棄損壞犯行，辯稱：我姊甲○○欠我

錢，那天我要跟她拿貸款的錢，她就跟我大小聲說沒錢，不

打算要處理這件事，叫我自己想辦法處理，我並沒有恐嚇

她，因為我當天有吃憂鬱症及躁鬱症的藥物，還有喝2瓶啤

酒，也好幾天沒睡覺了，精神不繼，甲○○又說話刺激到

我，我當時確實有持鋁棍揮舞，但我沒有打到她的車，如果

有揮舞到車窗玻璃，那玻璃應該是會直接破裂，絕不會是一

小條刮痕，我覺得是甲○○的車原本就有這條刮痕，不是因

為我揮舞而造成，我在本案事發後有再因憂鬱症、躁鬱症等

精神疾病，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等語。經

查：

(一)被告於警詢時先辯稱：當天有吃治療精神疾病之藥物且好幾

天沒睡覺，所以精神不太正常，對於與告訴人口角糾紛後之

記憶都不清楚了等語，後於偵訊時又改稱：當下沒有吃藥，

因精神不繼，又被告訴人言語刺激，才會持鋁棍揮舞等語，

顯見被告前後供述不一，而對於案發當日之經過，被告除表

示因告訴人欠繳機車貸款而有與告訴人發生口角爭執外，其

餘經過均含糊其詞，反觀告訴人先後指訴一致，對於案發當

日發生之細節亦指訴歷歷，是告訴人之指訴顯較被告所辯為

可採，況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口角乙事，業據被告供述在卷，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黎金芳、乙○○於

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可確認被告有

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舞，是堪認被告是在恫

嚇告訴人後，即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砸告訴

單、汽車行車執照影本各

1份、現場照片6張、監視

器影像截圖8張

6 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1

份

證明被告並未有於113年1月1日

至113年5月3日前往精神科就

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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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本案車輛。

(二)至被告辯稱行為當時有服用精神疾病藥物，並於本案事發後

有至醫院治療等語，惟本案事發之時點為113年5月3日，觀

諸被告於112年7月1日至113年6月27日之個人就醫紀錄查詢

結果，最後一筆資料係於113年2月13日至瑞斌診所就診，爾

後皆無查詢到其他就醫、就診紀錄，而被告至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之時點為112年9月7日，與本案事發

之時間相距甚遠；細繹被告對案發前發生口角乙事記憶清

楚，僅對恐嚇、毀損犯行避重就輕，顯見被告案發時神智清

楚，是被告除以前詞置辯外，並未提供任何處方籤或藥物以

供查證其有持續服用藥物之實，堪認被告前揭所辯，顯屬推

諉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其犯嫌堪以認定。

三、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

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

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

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

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

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

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

用小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

如表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

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

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查被告係故意

持鋁棍揮擊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後側車窗產生刮痕，已足

以減損本案車輛之保護、美觀等效用。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又被告為

本件犯行時，其與告訴人為姊弟關係，其2人屬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乙情，業據被告及告訴人陳

明一致，且被告所為上開對告訴人不法侵害之犯行，屬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行為，應構成該法第

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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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前開刑法之規定論科。

被告本件對告訴人所為，係先對其恫稱本案言論，隨後持鋁

棍砸擊告訴人車輛，致左後側玻璃車窗因而生有刮痕，其實

已將加害財產之惡害通知付諸實行，則其前階段恐嚇之危險

行為，為後階段實害之毀損行為所吸收，應不另論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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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6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雨澤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08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20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雨澤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陳雨澤於本院訊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3頁），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院審酌：被告前有妨礙公務等犯罪前科，素行不佳，僅因與告訴人甲○○間細故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竟以附件所載方式毀損告訴人之物品，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惟迄今尚未賠償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於本院所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超商夜班員工、家庭經濟狀況勉強，需撫養雙親（見本院卷第6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繕具理由（須附繕本）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施俊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吳欣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08號
　　被　　　告　陳雨澤　男　2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毀棄損壞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雨澤與甲○○為姊弟關係，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陳雨澤因不滿甲○○欠繳機車貸款，遂基於毀損他人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3日20時30分許，在2人位於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住處，以腳踹甲○○房門，並對甲○○恫稱：錢馬上給我拿出來，不拿的話我現在就去砸妳的車（下稱本案言論）等加害財產之事，使甲○○心生畏懼，陳雨澤復持鋁製長條板狀物（下稱鋁棍）徒步前往甲○○停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之南投縣○里鄉○○路00號水里國中正門口附近，在甲○○欲移車駛離現場時，陳雨澤即持鋁棍敲打本案車輛之左後側玻璃車窗，致該車窗因而生有刮痕，致令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甲○○。
二、案經甲○○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雨澤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1.證明被告陳雨澤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甲○○因繳納機車貸款乙事發生爭執等事實。
2.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間，持鋁棍至告訴人上開停車地點揮舞等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母黎金芳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證人黎金芳勸架後即去洗澡，洗澡出來隨即前往水里國中，見警察已在現場，及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實。



		4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父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實。



		5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水里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家庭暴力通報單、汽車行車執照影本各1份、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截圖8張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1份

		證明被告並未有於113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日前往精神科就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等事實。







二、訊據被告陳雨澤固坦承有持鋁棍至告訴人甲○○停車之地點揮舞，惟否認有何毀棄損壞犯行，辯稱：我姊甲○○欠我錢，那天我要跟她拿貸款的錢，她就跟我大小聲說沒錢，不打算要處理這件事，叫我自己想辦法處理，我並沒有恐嚇她，因為我當天有吃憂鬱症及躁鬱症的藥物，還有喝2瓶啤酒，也好幾天沒睡覺了，精神不繼，甲○○又說話刺激到我，我當時確實有持鋁棍揮舞，但我沒有打到她的車，如果有揮舞到車窗玻璃，那玻璃應該是會直接破裂，絕不會是一小條刮痕，我覺得是甲○○的車原本就有這條刮痕，不是因為我揮舞而造成，我在本案事發後有再因憂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警詢時先辯稱：當天有吃治療精神疾病之藥物且好幾天沒睡覺，所以精神不太正常，對於與告訴人口角糾紛後之記憶都不清楚了等語，後於偵訊時又改稱：當下沒有吃藥，因精神不繼，又被告訴人言語刺激，才會持鋁棍揮舞等語，顯見被告前後供述不一，而對於案發當日之經過，被告除表示因告訴人欠繳機車貸款而有與告訴人發生口角爭執外，其餘經過均含糊其詞，反觀告訴人先後指訴一致，對於案發當日發生之細節亦指訴歷歷，是告訴人之指訴顯較被告所辯為可採，況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口角乙事，業據被告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黎金芳、乙○○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可確認被告有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舞，是堪認被告是在恫嚇告訴人後，即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砸告訴人之本案車輛。
(二)至被告辯稱行為當時有服用精神疾病藥物，並於本案事發後有至醫院治療等語，惟本案事發之時點為113年5月3日，觀諸被告於112年7月1日至113年6月27日之個人就醫紀錄查詢結果，最後一筆資料係於113年2月13日至瑞斌診所就診，爾後皆無查詢到其他就醫、就診紀錄，而被告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之時點為112年9月7日，與本案事發之時間相距甚遠；細繹被告對案發前發生口角乙事記憶清楚，僅對恐嚇、毀損犯行避重就輕，顯見被告案發時神智清楚，是被告除以前詞置辯外，並未提供任何處方籤或藥物以供查證其有持續服用藥物之實，堪認被告前揭所辯，顯屬推諉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其犯嫌堪以認定。
三、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用小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查被告係故意持鋁棍揮擊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後側車窗產生刮痕，已足以減損本案車輛之保護、美觀等效用。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又被告為本件犯行時，其與告訴人為姊弟關係，其2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乙情，業據被告及告訴人陳明一致，且被告所為上開對告訴人不法侵害之犯行，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行為，應構成該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前開刑法之規定論科。被告本件對告訴人所為，係先對其恫稱本案言論，隨後持鋁棍砸擊告訴人車輛，致左後側玻璃車窗因而生有刮痕，其實已將加害財產之惡害通知付諸實行，則其前階段恐嚇之危險行為，為後階段實害之毀損行為所吸收，應不另論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6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雨澤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4508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20
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雨澤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證據部分應補充被
    告陳雨澤於本院訊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3頁），餘均引
    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院審酌：被告前有妨礙公務等犯罪前科，素行不佳，僅因
    與告訴人甲○○間細故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竟以附件
    所載方式毀損告訴人之物品，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惟迄今
    尚未賠償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於本院所自陳高中肄業
    之智識程度、目前超商夜班員工、家庭經濟狀況勉強，需撫
    養雙親（見本院卷第6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繕具
    理由（須附繕本）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施俊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吳欣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08號
　　被　　　告　陳雨澤　男　2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毀棄損壞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
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雨澤與甲○○為姊弟關係，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
    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陳雨澤因不滿甲○○欠繳機車貸款
    ，遂基於毀損他人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3日20時30
    分許，在2人位於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住處，以腳踹
    甲○○房門，並對甲○○恫稱：錢馬上給我拿出來，不拿的話我
    現在就去砸妳的車（下稱本案言論）等加害財產之事，使甲
    ○○心生畏懼，陳雨澤復持鋁製長條板狀物（下稱鋁棍）徒步
    前往甲○○停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
    案車輛）之南投縣○里鄉○○路00號水里國中正門口附近，在
    甲○○欲移車駛離現場時，陳雨澤即持鋁棍敲打本案車輛之左
    後側玻璃車窗，致該車窗因而生有刮痕，致令不堪使用，足
    生損害於甲○○。
二、案經甲○○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雨澤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1.證明被告陳雨澤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甲○○因繳納機車貸款乙事發生爭執等事實。 2.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間，持鋁棍至告訴人上開停車地點揮舞等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母黎金芳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證人黎金芳勸架後即去洗澡，洗澡出來隨即前往水里國中，見警察已在現場，及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實。 4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父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實。 5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水里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家庭暴力通報單、汽車行車執照影本各1份、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截圖8張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1份 證明被告並未有於113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日前往精神科就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等事實。 
二、訊據被告陳雨澤固坦承有持鋁棍至告訴人甲○○停車之地點揮
    舞，惟否認有何毀棄損壞犯行，辯稱：我姊甲○○欠我錢，那
    天我要跟她拿貸款的錢，她就跟我大小聲說沒錢，不打算要
    處理這件事，叫我自己想辦法處理，我並沒有恐嚇她，因為
    我當天有吃憂鬱症及躁鬱症的藥物，還有喝2瓶啤酒，也好
    幾天沒睡覺了，精神不繼，甲○○又說話刺激到我，我當時確
    實有持鋁棍揮舞，但我沒有打到她的車，如果有揮舞到車窗
    玻璃，那玻璃應該是會直接破裂，絕不會是一小條刮痕，我
    覺得是甲○○的車原本就有這條刮痕，不是因為我揮舞而造成
    ，我在本案事發後有再因憂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至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警詢時先辯稱：當天有吃治療精神疾病之藥物且好幾
    天沒睡覺，所以精神不太正常，對於與告訴人口角糾紛後之
    記憶都不清楚了等語，後於偵訊時又改稱：當下沒有吃藥，
    因精神不繼，又被告訴人言語刺激，才會持鋁棍揮舞等語，
    顯見被告前後供述不一，而對於案發當日之經過，被告除表
    示因告訴人欠繳機車貸款而有與告訴人發生口角爭執外，其
    餘經過均含糊其詞，反觀告訴人先後指訴一致，對於案發當
    日發生之細節亦指訴歷歷，是告訴人之指訴顯較被告所辯為
    可採，況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口角乙事，業據被告供述在卷，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黎金芳、乙○○於警
    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可確認被告有持
    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舞，是堪認被告是在恫嚇
    告訴人後，即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砸告訴人
    之本案車輛。
(二)至被告辯稱行為當時有服用精神疾病藥物，並於本案事發後
    有至醫院治療等語，惟本案事發之時點為113年5月3日，觀
    諸被告於112年7月1日至113年6月27日之個人就醫紀錄查詢
    結果，最後一筆資料係於113年2月13日至瑞斌診所就診，爾
    後皆無查詢到其他就醫、就診紀錄，而被告至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之時點為112年9月7日，與本案事發
    之時間相距甚遠；細繹被告對案發前發生口角乙事記憶清楚
    ，僅對恐嚇、毀損犯行避重就輕，顯見被告案發時神智清楚
    ，是被告除以前詞置辯外，並未提供任何處方籤或藥物以供
    查證其有持續服用藥物之實，堪認被告前揭所辯，顯屬推諉
    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其犯嫌堪以認定。
三、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
    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
    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
    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
    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
    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
    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
    用小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
    如表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
    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
    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查被告係故意
    持鋁棍揮擊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後側車窗產生刮痕，已足
    以減損本案車輛之保護、美觀等效用。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又被告為
    本件犯行時，其與告訴人為姊弟關係，其2人屬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乙情，業據被告及告訴人陳
    明一致，且被告所為上開對告訴人不法侵害之犯行，屬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行為，應構成該法第
    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
    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前開刑法之規定論科。
    被告本件對告訴人所為，係先對其恫稱本案言論，隨後持鋁
    棍砸擊告訴人車輛，致左後側玻璃車窗因而生有刮痕，其實
    已將加害財產之惡害通知付諸實行，則其前階段恐嚇之危險
    行為，為後階段實害之毀損行為所吸收，應不另論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6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雨澤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08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20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雨澤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陳雨澤於本院訊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3頁），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院審酌：被告前有妨礙公務等犯罪前科，素行不佳，僅因與告訴人甲○○間細故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竟以附件所載方式毀損告訴人之物品，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惟迄今尚未賠償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於本院所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超商夜班員工、家庭經濟狀況勉強，需撫養雙親（見本院卷第6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繕具理由（須附繕本）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施俊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吳欣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08號
　　被　　　告　陳雨澤　男　2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毀棄損壞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雨澤與甲○○為姊弟關係，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陳雨澤因不滿甲○○欠繳機車貸款，遂基於毀損他人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3日20時30分許，在2人位於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住處，以腳踹甲○○房門，並對甲○○恫稱：錢馬上給我拿出來，不拿的話我現在就去砸妳的車（下稱本案言論）等加害財產之事，使甲○○心生畏懼，陳雨澤復持鋁製長條板狀物（下稱鋁棍）徒步前往甲○○停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之南投縣○里鄉○○路00號水里國中正門口附近，在甲○○欲移車駛離現場時，陳雨澤即持鋁棍敲打本案車輛之左後側玻璃車窗，致該車窗因而生有刮痕，致令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甲○○。
二、案經甲○○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雨澤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1.證明被告陳雨澤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甲○○因繳納機車貸款乙事發生爭執等事實。
2.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間，持鋁棍至告訴人上開停車地點揮舞等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母黎金芳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證人黎金芳勸架後即去洗澡，洗澡出來隨即前往水里國中，見警察已在現場，及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實。



		4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父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實。



		5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水里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家庭暴力通報單、汽車行車執照影本各1份、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截圖8張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1份

		證明被告並未有於113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日前往精神科就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等事實。







二、訊據被告陳雨澤固坦承有持鋁棍至告訴人甲○○停車之地點揮舞，惟否認有何毀棄損壞犯行，辯稱：我姊甲○○欠我錢，那天我要跟她拿貸款的錢，她就跟我大小聲說沒錢，不打算要處理這件事，叫我自己想辦法處理，我並沒有恐嚇她，因為我當天有吃憂鬱症及躁鬱症的藥物，還有喝2瓶啤酒，也好幾天沒睡覺了，精神不繼，甲○○又說話刺激到我，我當時確實有持鋁棍揮舞，但我沒有打到她的車，如果有揮舞到車窗玻璃，那玻璃應該是會直接破裂，絕不會是一小條刮痕，我覺得是甲○○的車原本就有這條刮痕，不是因為我揮舞而造成，我在本案事發後有再因憂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警詢時先辯稱：當天有吃治療精神疾病之藥物且好幾天沒睡覺，所以精神不太正常，對於與告訴人口角糾紛後之記憶都不清楚了等語，後於偵訊時又改稱：當下沒有吃藥，因精神不繼，又被告訴人言語刺激，才會持鋁棍揮舞等語，顯見被告前後供述不一，而對於案發當日之經過，被告除表示因告訴人欠繳機車貸款而有與告訴人發生口角爭執外，其餘經過均含糊其詞，反觀告訴人先後指訴一致，對於案發當日發生之細節亦指訴歷歷，是告訴人之指訴顯較被告所辯為可採，況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口角乙事，業據被告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黎金芳、乙○○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可確認被告有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舞，是堪認被告是在恫嚇告訴人後，即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砸告訴人之本案車輛。
(二)至被告辯稱行為當時有服用精神疾病藥物，並於本案事發後有至醫院治療等語，惟本案事發之時點為113年5月3日，觀諸被告於112年7月1日至113年6月27日之個人就醫紀錄查詢結果，最後一筆資料係於113年2月13日至瑞斌診所就診，爾後皆無查詢到其他就醫、就診紀錄，而被告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之時點為112年9月7日，與本案事發之時間相距甚遠；細繹被告對案發前發生口角乙事記憶清楚，僅對恐嚇、毀損犯行避重就輕，顯見被告案發時神智清楚，是被告除以前詞置辯外，並未提供任何處方籤或藥物以供查證其有持續服用藥物之實，堪認被告前揭所辯，顯屬推諉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其犯嫌堪以認定。
三、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用小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查被告係故意持鋁棍揮擊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後側車窗產生刮痕，已足以減損本案車輛之保護、美觀等效用。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又被告為本件犯行時，其與告訴人為姊弟關係，其2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乙情，業據被告及告訴人陳明一致，且被告所為上開對告訴人不法侵害之犯行，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行為，應構成該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前開刑法之規定論科。被告本件對告訴人所為，係先對其恫稱本案言論，隨後持鋁棍砸擊告訴人車輛，致左後側玻璃車窗因而生有刮痕，其實已將加害財產之惡害通知付諸實行，則其前階段恐嚇之危險行為，為後階段實害之毀損行為所吸收，應不另論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6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雨澤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08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20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雨澤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陳雨澤於本院訊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63頁），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院審酌：被告前有妨礙公務等犯罪前科，素行不佳，僅因與告訴人甲○○間細故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竟以附件所載方式毀損告訴人之物品，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惟迄今尚未賠償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於本院所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超商夜班員工、家庭經濟狀況勉強，需撫養雙親（見本院卷第6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繕具理由（須附繕本）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施俊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吳欣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08號
　　被　　　告　陳雨澤　男　2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毀棄損壞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雨澤與甲○○為姊弟關係，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陳雨澤因不滿甲○○欠繳機車貸款，遂基於毀損他人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3日20時30分許，在2人位於南投縣○里鄉○○村○○○街00號住處，以腳踹甲○○房門，並對甲○○恫稱：錢馬上給我拿出來，不拿的話我現在就去砸妳的車（下稱本案言論）等加害財產之事，使甲○○心生畏懼，陳雨澤復持鋁製長條板狀物（下稱鋁棍）徒步前往甲○○停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之南投縣○里鄉○○路00號水里國中正門口附近，在甲○○欲移車駛離現場時，陳雨澤即持鋁棍敲打本案車輛之左後側玻璃車窗，致該車窗因而生有刮痕，致令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甲○○。
二、案經甲○○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雨澤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1.證明被告陳雨澤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甲○○因繳納機車貸款乙事發生爭執等事實。 2.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間，持鋁棍至告訴人上開停車地點揮舞等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母黎金芳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證人黎金芳勸架後即去洗澡，洗澡出來隨即前往水里國中，見警察已在現場，及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實。 4 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父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左後側玻璃車窗有刮痕等事實。 5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水里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家庭暴力通報單、汽車行車執照影本各1份、現場照片6張、監視器影像截圖8張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被告個人就醫紀錄查詢1份 證明被告並未有於113年1月1日至113年5月3日前往精神科就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等事實。 
二、訊據被告陳雨澤固坦承有持鋁棍至告訴人甲○○停車之地點揮舞，惟否認有何毀棄損壞犯行，辯稱：我姊甲○○欠我錢，那天我要跟她拿貸款的錢，她就跟我大小聲說沒錢，不打算要處理這件事，叫我自己想辦法處理，我並沒有恐嚇她，因為我當天有吃憂鬱症及躁鬱症的藥物，還有喝2瓶啤酒，也好幾天沒睡覺了，精神不繼，甲○○又說話刺激到我，我當時確實有持鋁棍揮舞，但我沒有打到她的車，如果有揮舞到車窗玻璃，那玻璃應該是會直接破裂，絕不會是一小條刮痕，我覺得是甲○○的車原本就有這條刮痕，不是因為我揮舞而造成，我在本案事發後有再因憂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警詢時先辯稱：當天有吃治療精神疾病之藥物且好幾天沒睡覺，所以精神不太正常，對於與告訴人口角糾紛後之記憶都不清楚了等語，後於偵訊時又改稱：當下沒有吃藥，因精神不繼，又被告訴人言語刺激，才會持鋁棍揮舞等語，顯見被告前後供述不一，而對於案發當日之經過，被告除表示因告訴人欠繳機車貸款而有與告訴人發生口角爭執外，其餘經過均含糊其詞，反觀告訴人先後指訴一致，對於案發當日發生之細節亦指訴歷歷，是告訴人之指訴顯較被告所辯為可採，況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口角乙事，業據被告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黎金芳、乙○○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可確認被告有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舞，是堪認被告是在恫嚇告訴人後，即持鋁棍前往告訴人停放本案車輛處揮砸告訴人之本案車輛。
(二)至被告辯稱行為當時有服用精神疾病藥物，並於本案事發後有至醫院治療等語，惟本案事發之時點為113年5月3日，觀諸被告於112年7月1日至113年6月27日之個人就醫紀錄查詢結果，最後一筆資料係於113年2月13日至瑞斌診所就診，爾後皆無查詢到其他就醫、就診紀錄，而被告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分院就診之時點為112年9月7日，與本案事發之時間相距甚遠；細繹被告對案發前發生口角乙事記憶清楚，僅對恐嚇、毀損犯行避重就輕，顯見被告案發時神智清楚，是被告除以前詞置辯外，並未提供任何處方籤或藥物以供查證其有持續服用藥物之實，堪認被告前揭所辯，顯屬推諉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其犯嫌堪以認定。
三、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用小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查被告係故意持鋁棍揮擊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後側車窗產生刮痕，已足以減損本案車輛之保護、美觀等效用。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棄損壞罪嫌。又被告為本件犯行時，其與告訴人為姊弟關係，其2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乙情，業據被告及告訴人陳明一致，且被告所為上開對告訴人不法侵害之犯行，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行為，應構成該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前開刑法之規定論科。被告本件對告訴人所為，係先對其恫稱本案言論，隨後持鋁棍砸擊告訴人車輛，致左後側玻璃車窗因而生有刮痕，其實已將加害財產之惡害通知付諸實行，則其前階段恐嚇之危險行為，為後階段實害之毀損行為所吸收，應不另論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